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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之四 

国枫律证字[2011]030-11号 

 

致：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本所律师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以下称“查验”），并就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三诺生物传感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以下称

“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

工作报告”）、《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之一》（以下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一”）、《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之二》（以下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之三》（以下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发行人已申报材料提出的口头反馈意见（以

下称“口头反馈意见”）及发行人的要求，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

相关情况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对发行人口头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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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

报告中用语的含义相同。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购自湖南大学技术的相关问题 

 

（一）购自湖南大学的技术是否属于专利 

 

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称“国家知识产权

局”）网站信息、查验发行人现持有的专利证书、查阅三诺有限与湖南大学签署

的《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湖南大学根据《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向

三诺有限转让的 “一种 ATP、NAD 及相关酶和底物的分析方法”系发明专利，专

利号为 ZL2004 1 0046659.7。 

 

（二）购自湖南大学的技术的购买时间、主要权益分配条款、合同金额、技

术是否成熟、是否存在纠纷 

 

经本所律师查阅三诺有限与湖南大学签署的《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三诺有限与湖南大学就“一种 ATP、NAD 及相关酶和底物的分析方法”发明专利

转让签署技术转让协议的时间为 2008 年 12 月 20 日。 

根据《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三诺有限与湖南大学的权益分配条款为：

三诺有限利用受让的专利开发的 ATP、NAD 快速检测专利产品上市后，在专利有

效期内，三诺有限每年给予湖南大学销售额的 0.5%。 

根据《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上述发明专利的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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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元。 

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信息、查验发行人现持有的专利证书、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登记簿副本》及《手续合格通知书》，湖南大学根

据《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向三诺有限转让的“一种 ATP、NAD 及相关酶和

底物的分析方法”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已变更为发行人。根据本所律师访谈发行

人技术负责人了解的情况及发行人陈述，就该项专利，发行人正在进行技术研究，

目前尚未利用该项专利开发出最终产品；目前双方均遵照《技术转让（专利权）

合同》、《关于<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之补充协议》的约定积极履行各项合

同义务，双方从未就合同条款产生过任何纠纷或争议，就合同的效力、履行不存

在任何现实和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关于<技术转

让（专利权）合同>之补充协议》的主要条款已执行完毕或正在按照合同/协议双

方约定执行，该等合同/协议的履行不存在纠纷。 

就该项专利技术的成熟程度，根据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技术负责人了解的情

况及发行人陈述，该项技术属于分子信标用于快速检测的应用技术，但距离商业

化生产仍有距离，发行人的产品未应用该技术。 

 

二、关于发行人与 TISA 之间生产方式的问题（反馈意见问题二、21），律

师核查所称的合同主体“三诺有限”是否即发行人 

 

经查阅发行人提供的三诺有限与 TISA 公司签署的《OEM 生产及独家销售合

同》（合同编号：271212-147），上述协议签署日期为 2007 年 12 月 18 日；经

查验，发行人系根据《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

三诺有限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整体变更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综上，因《OEM 生产及独家销售合同》签署时三诺有限尚未整体变更设立发

行人，其签署主体为发行人的前身三诺有限，本所律师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中根据《OEM 生产及独家销售合同》的实际签署方及条款将

相关主体描述为“三诺有限”；因发行人系由三诺有限以其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值

折股整体变更而来，变更完成后，发行人依法承继三诺有限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债

务，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三诺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发行人后，三诺有限在《OEM

生产及独家销售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由发行人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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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徐成技术的相关问题 

     

根据发行人陈述，徐成根据其与三诺有限、李少波、车宏莉于2006年12月28

日签署的《合作协议》与公司合作期间，在美国Applied Biosystems公司（以下

称 “ AB 公 司 ” ） 任 职 。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阅 AB 公 司 官 方 网 站

（http://www.appliedbiosystems.com.cn/）等互联网公开信息，其产品包括DNA 

毛细电泳测序、DNA/RNA检测，标记&合成、DNA/RNA纯化、流式细胞仪、食品检

测&动物健康、基因表达、基因分型、身份识别和法医DNA鉴定、激光捕获显微切

割、下一代基因测序、PCR、药物纯化&分析、蛋白研究、实时荧光定量PCR、半

导体测序等；根据发行人陈述，AB公司主要从事基因检测和实验室诊断设备的研

发和生产，徐成在AB公司工作期间主要从事基因检测和分析方面的技术研发，徐

成根据《合作协议》向三诺有限提供的技术为基于光化学原理的检测技术应用，

与其在AB公司所从事的工作无关；根据本所律师访谈湖南大学化学生物传感与

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关专家获得的信息，徐成向三诺有限提供的技术与AB

公司产品实现的技术路线差异较大。 

经上述查证，本所律师未获得证明徐成向三诺有限提供的技术是否属于职务

成果的直接证据，但本所律师认为，徐成向三诺有限提供的技术不会损害发行人

的利益，原因如下： 

第一，根据三诺有限、李少波、车宏莉与徐成于2006年12月28日签署的《合

作协议》，徐成保证其根据《合作协议》向三诺有限提供的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并声明这些技术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情况，否则承担《合

作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并赔偿由此给三诺有限造成的损失； 

第二，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现拥有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产品说明书及《合

作协议》的相关条款、访谈发行人技术负责人及湖南大学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关专家，并根据发行人陈述，发行人目前产品采用的技术属于

生物电化学反应原理的技术，徐成根据《合作协议》向三诺有限提供的技术为基

于光化学原理的技术，二者的技术原理不同；发行人未曾将徐成向三诺有限提供

的技术产业化，也并未利用该技术进行产品生产、销售或获得任何形式的经济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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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根据发行人、李少波、车宏莉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从未就徐成向三诺

有限提供的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与任何主体产生过任何纠纷和争议，未有任何个

人和机构对该技术主张权利； 

同时，针对该等技术，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少波、车宏莉承诺如

下：“如因徐成向公司提供的技术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本人愿意对公司进行全

额补偿，不会损害公司的任何权益。”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徐成根据《合作协议》向三诺有限提供的技术不会损

害发行人利益或给发行人带来潜在的利益损害，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

质性障碍。 

 

四、关于李少波曾在湖南景达基因有限公司任职的问题 

 

（一）湖南景达基因有限公司股权沿革 

 

经查验湖南景达基因有限公司（以下称“景达基因”）工商登记资料、岳阳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及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

心出具的《证明》，景达基因于 2002 年 7 月 26 日成立，其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其中，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景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岳阳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出具的《证明》，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景达

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已于2003年 7月1日变更为湖南景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货币出资 400 万元，周见远以货币出资 100 万元；2006 年 10 月 9 日，景达基

因更名为湖南景达制药有限公司；2011 年 1 月 21 日，湖南景达制药有限公司更

名为湖南康润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康润药业”）。 

根据景达基因工商登记资料、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注册登

记资料》，景达基因设立后股权沿革情况如下：1、2007 年 1 月 11 日，其变更为

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景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其全部出资额 500

万元；2、2007 年 1 月 19 日，其注册资本变更为 3000 万元，股权结构未发生变

化；3、2008 年 9 月 28 日，其股权结构变更为：郑程远持有出资额 547.13 万元、

张翔持有出资额 305.3 万元、罗志红持有出资额 280.63 万元、毛金武持有出资

额 1606.27 万元、黄贵明持有出资额 260.67 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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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述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湖南景达基因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演变 

 

根据康润药业出具的书面确认，其自设立至 2006 年 10 月主要从事基因诊

断技术，主营业务是开展酶联免疫和基因检测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2006 年

10 月至今主要致力于研制、生产、销售基因技术类、生物制药类、生化和化学

制药类产品。 

 

（三）李少波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情形 

 

经查验景达基因及三诺有限的工商登记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根据

康润药业、发行人分别出具的书面确认，景达基因与三诺有限未曾从事同类业务；

根据本所律师访谈景达基因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康润药业出具的书面确认，

景达基因知悉并同意李少波投资设立三诺有限并在三诺有限任职，李少波在三诺

有限任职的行为未损害景达基因利益；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三诺有限知

悉并同意李少波在三诺有限任职期间同时在景达基因任职，李少波在景达基因任

职的行为未损害三诺有限利益。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李少波在景达基因任职期间，

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情形。 

 

五、关于就发行人出口相关问题赴古巴核查的过程 

 

就发行人出口的相关问题，本所律师与其他中介机构共同赴古巴进行了核

查，期间走访了古巴免疫测定中心及 Tecnosuma International S.A（以下称

“TISA 公司”）位于哈瓦那的办公场所及实验室、实地调查了在建的古巴免疫测

定中心具有 2,000 万支试条产能的生产基地，并就发行人出口的相关问题对古巴

免疫测定中心和 TISA 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访谈过程中，古巴免疫测定中心和 TISA 公司负责人向中介机构介绍了以下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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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ISA 公司股权性质、股权结构、主营业务、销售地区等基本情况 

 

TISA 公司是古巴免疫测定中心下设的商业化机构，主要负责将古巴免疫测

定中心产品的出口贸易等相关业务；TISA 公司的销售区域主要覆盖拉美国家和

地区。TISA 公司具有古巴政府核准的经营进出口业务的相关许可证，取得在多

个国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资质许可。 

 

（二）古巴免疫测定中心职能等基本情况，该中心与 TISA 公司关系 

 

古巴免疫测定中心成立于 1987 年，主要目标是针对孕期及婴幼儿疾病早期

诊断的科学研究以及相关试剂和药物的研发和生产。 

古巴免疫测定中心的产品覆盖众多领域，主要包括诊断试剂、药物以及相关

检测设备。  

古巴免疫测定中心是古巴国有性质的科研机构，TISA 公司是其下设商业化

机构，接受古巴免疫测定中心的领导。 

 

（三）古巴免疫测定中心具有 2,000 万支试条产能的生产基地建成和投产时

间 

 

古巴免疫测定中心具有 2,000 万支试条产能的生产基地预计将于 2011 年底

开始试生产。 

 

（四）关于发行人获得出口业务过程的相关问题 

 

古巴免疫测定中心前往中国寻求血糖监测产品领域的潜在合作伙伴，2007

年，在走访了六家中国国内生产企业之后，古巴免疫测定中心从中选取了三个企

业的产品样本，带回古巴国内进行进一步实验室分析检测，其中包括三诺有限。

通过全面评估，古巴免疫测定中心对三诺有限的产品质量、技术支持力度以及合

作态度最为满意，因此最终选定三诺有限为合作伙伴。 

 

（五）古巴对血糖测试仪器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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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SA 公司进口发行人的血糖仪和试条等产品后，大部分由政府分发给各个

医院，供居民免费测试。另有极少量产品通过药店销售，消费者可直接购买，价

格低廉，由国家补贴。 

     

除前述访谈获得的信息以外，本次核查中，TISA 公司向中介机构提供了以

下资质和证书： 

名称 编号 发证日期 发证机关 

ISO 9001:2008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BR228817  2010.1.6 法国国际检验局 

NC-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075-2009 2009.9.20 
古巴共和国国家标准

化办公室 

外汇贸易证书 0002276 2006.10.2 
国内贸易部中央商业

登记局 

商业授权书 9143345 2006.9.15 
对外贸易部中央商业

登记局 

进出口商资格证明 —— 2010.3.18 

古巴共和国商会古巴

共和国贸易局下属国

家进出口登记局 

古巴共和国商会 

会员身份证明书 
—— 2000.2.1 古巴共和国商会 

国家医疗设备管理中

心生产合格证明 
—— 2008.8.14 

古巴共和国公共卫生

部设备管理中心 

 

六、关于发行人所得税预缴的问题 

 

经查验，三诺有限于 2008 年 11 月 27 日获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

编号：GR200843000024），批准机关为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

省国家税务局、湖南省地方税务局，有效期为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发行人自 2008 年至 2010 年可以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

优惠。 

上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将于 2011 年 11 月 26 日到期，根据《高新技术



7-4-4-11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

请，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到期自动失效。根据发

行人陈述，发行人已于 2011 年 8 月提出复审申请，通过复审之前暂按 25%的税

率预提 2011 年 1 月-6 月的所得税费用。 

就前述情形，本所律师根据信永中和修订后出具的XYZH/2010CSA1081号《审

计报告》，现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之“二、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进行如

下修改：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XYZH/2010CSA1081 号《审计报告》，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经审计的下列有关财务数据仍符合中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所要求的下列实质性条件： 

根据XYZH/2010CSA1081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截至2011年6月30日的净资产

为128,737,329.94元，不少于2,000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的亏损，符合《管理

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除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核准及交易所对发行人股票上市的核准外，发行人已具备了中国有关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中对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所要求的条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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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之四》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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